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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80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国交建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01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认购基金份额的公告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）董事会及全体董事

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类型：参与认购基金份额 

 投资标的：河北雄安白洋淀生态环保基金 

 投资金额：15 亿元。 

 

释义： 

1  雄安基金公司 指 中国雄安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  国寿产投 指 国寿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3  白洋淀环保基金、基金 指 河北雄安白洋淀生态环保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
4  雄安引导基金 指 河北雄安产业投资引导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
5  启汇投资 指 启汇华兴投资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

6  中国电建 指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7  中国人寿 指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投资背景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对《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》的批复精神，

做好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，恢复白洋淀“华北之肾”功能，打造蓝绿交织、清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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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亮、水城共融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典范城市，雄安新区管委会拟联合大型国企、

金融机构以及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 65.02 亿元的白洋淀环保基金。 

（二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为进一步落实公司新区战略，深化中国交建与雄安新区的政企合作关系，全

面参与雄安新区项目建设和投资，公司拟认缴出资 15 亿元参与白洋淀环保基金

投资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基金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

(一) 投资比例 

白洋淀环保基金投资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
认缴出资

(亿元) 

出资

方式 
缴付日期 

1 
中国雄安集团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 
普通合伙人 0.01 货币 

于合伙企业成立日

起六十日内一次性

缴付 

2 
国寿产业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 
普通合伙人 0.01 货币 

于合伙企业成立日

起六十日内一次性

缴付 

3 
河北雄安产业投资引导

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有限合伙人 15 货币 

根据缴付出资通知

要求缴付 

4 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 
有限合伙人 15 货币 

根据缴付出资通知

要求缴付 

5 
启汇华兴投资（北京）有

限公司 
有限合伙人 5 货币 

根据缴付出资通知

要求缴付 

6 
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 
有限合伙人 10 货币 

根据缴付出资通知

要求缴付 

7 
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 
有限合伙人 20 货币 

根据缴付出资通知

要求缴付 

(二) 其他投资人信息 

1. 白洋淀环保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请见本公告第三部分：基金管理人的基本

情况。白洋淀环保基金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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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雄安引导基金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，私募基金编号 SJE502，注册资

本为 1,000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3. 启汇投资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王书贵，注册资本为

2,000 万元人民币。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。 

4. 中国电建成立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晏志勇，注册资本为

1,529,903.5 万元人民币。中国电建为上海证券交易所（601669.SH）上市公司。 

5. 中国人寿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30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王滨，注册资本为

2,826,470.5 万元人民币。中国人寿为上海证券交易所（601628.SH）、香港联合交

易所（02628.HK）及纽约证券交易所（LFC.NYSE）三地上市公司。 

三、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

雄安基金公司将作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委托国寿资本

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国寿资本）作为基金管理人。 

(一) 国寿资本将作为白洋淀环保基金的管理人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注册地： 北京市 

成立日期：1995 年 11 月 2 日 

主要股东：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100%股权  

四、基金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金设立方案 

基金名称为“河北雄安白洋淀生态环保基金（有限合伙）”（具体名称以工商

登记为准），拟注册为有限合伙形式基金，拟注册于雄安新区，存续期 15 年，投

资期 5 年，退出期 10 年，15 年到期后经出资人同意可以延长。基金由国寿产投

担任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，雄安基金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。 

基金份额认购情况：基金总认缴规模 65.02 亿元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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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亿元。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白洋淀环保基金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

设立、尚待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。 

（二）基金投资范围及方式 

1. 符合雄安新区整体规划，对雄安新区区域内公用事业及生态环境保护、

基础设施完善起促进作用的环保运营类项目。其中，行业选择上涵盖与环保运营

相关的能源、交通、市政行业。 

2. 雄安新区区域内生态旅游开发、特色小镇及园区开发运营、生态环保领

域科技创新、产业研发、白洋淀流域生态环保类重点项目。 

3. 符合雄安新区整体规划，服务于雄安新区区域内的其他产业类项目。 

（三）基金收益分配及退出机制 

基金收益分配：除全体合伙人有特别约定外，合伙企业获得与投资相关的投

资收益扣除相关税费后或各子项目终结扣除清算费用后(“可分配收益”)，按照

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进行计算、分配。 

基金退出机制：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投资协议有关退出条款约定，并结合相

关外部环境和投资组合的战略规划，寻求最佳退出时机；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初

步拟定退出方案，退出方案可征询投行、并购等专业人员的意见；退出方案需经

投委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。 

合伙企业可通过如下方式退出投资项目：转让未上市的被投资项目的股权；

被投资项目上市后，转让其股票；被投资项目原股东回购；被投资项目进行清算；

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。 

（四）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

公司与白洋淀环保基金的其他投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其他投资人未直接或

间接持有公司股份、未来不拟增持公司股份、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、与第

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等。 

五、本次投资的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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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白洋淀环保基金尚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设立、

尚待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、行业周期、投资标的、交易方案等

多种因素影响，如果没有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

管理，将面临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。  

六、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白洋淀环保基金能通过投资行为获得较好收益，有助于中国交建与雄安新区

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，深度参与新区发展和建设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9 日 


